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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獎助教師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依照本校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第四項之規定，訂定「獎助專任教師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規則」（以下

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具備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據本規則之規定申請獎助。 

一、在本校服務滿六個月以上之專任教師，其論文以本校名義在國性際性學

術會議宣讀者。 

二、應邀擔任國際性會議重要職務者。 

三、奉派代表本校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者。 

第三條  申請獎助者應同時向教育部或科技部等單位提出申請，並填具申請表及檢具

大會正式邀請函或本校委派文件及會議日程資料等，其有論文宣讀者，並應檢附

論文及被接受之證明文件，於會議日期六星期前送達本校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

會。 

第四條  前條申請案經本校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審查通過，轉請校長核定後按下

列標準發給： 

一、國內部份：比照本校出差費規定辦理並補助註冊費（照來函規定之全額

補助）。 

二、國外部份： 

(一)旅費：國內至開會地點經濟艙來回機票乙張。 

(二)生活費：依科技部現行補助標準按實際開會期間加兩日計算。 

(三)註冊費：照來函規定之全額補助。 

第五條  凡受本獎助金者，應檢附有關單據及證明文件按本校規定之財務程序辦理領

款手續，並同時將出國報告書提要送交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若欲放棄者應

於核定後二個月內函知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 

第六條  凡接受本獎助者，同一學年度以一次為限，返校後如本校需要聘請任教時，

應繼續任教一年，若不履行繼續任教義務時，受獎助人應一次繳還全部獎助金。 

第七條  本規則經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

修正時亦同。 

 


